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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8 年 8 月 6 日 
經濟部令  經務字第 09804603840 號 

修正「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及管理辦法」。 
附修正「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及管理辦法」 

部  長 尹啟銘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及管理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事業用爆炸物管理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爆破專業人員，指爆炸物領料人員、裝藥人員、施炸人員、爆破警戒

人員、爆破監督人員及其他與爆破有關之人員。 
第 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自行或委託其他訓練機關（構）辦理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其訓練

課目及時數，如附表一。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訓練參訓人員，受訓期滿成績及格者，發給結業證書。 
   依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第十三條規定，參加火藥爆破作業人員特殊作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練，其訓練課程包括事業用爆炸物管理條例及相關法規；受訓期滿成績

及格，並提出結業證書者，得予採認該結業證書，並據以申請爆破專業人員證。 
第 四 條  爆破專業人員訓練之參訓人員資格應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 年滿二十歲以上六十歲以下。 
二、 無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訓練參訓人員，應由工程委辦單位、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或

購買者推薦。 
第 五 條  爆破專業人員應由參加中央主管機關或經委託其他訓練機關（構）辦理之爆破專

業人員訓練，受訓期滿成績及格，年齡未逾六十五歲，並領有爆破專業人員證者擔

任。 
   領有爆炸物管理員證或爆炸物管理員訓練班結業證書，經申領爆破專業人員證，

年齡未逾六十五歲者，亦得擔任爆破專業人員。 
第 六 條  申請爆破專業人員證，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書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

發： 
一、 爆破專業人員訓練、火藥爆破作業人員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爆炸物

管理員訓練班結業證書或爆炸物管理員證影本一份。 
二、 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一份。 
三、 最近六個月半身脫帽一吋照片二張。 
四、 事業單位僱用或在職證明；以個人名義申請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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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證，有效期限為五年；該證屆期、遺失或毀損時，應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換發或補發。 
   申請換發或補發爆破專業人員證，除應檢附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書件外，並將

原領爆破專業人員證繳回。但原領爆破專業人員證因遺失或毀損申請補發者，免附。 
   爆破專業人員任職期間未參加中央主管機關辦理之在職訓練達三次以上者，不予

換證；依規定再請領爆破專業人員證者，須再經訓練期滿成績及格，並依第一項規定

辦理。 
第 七 條  爆破專業人員之遴用，應由遴用單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書件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 
一、 爆破專業人員證。 
二、 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一份。 

   領有爆炸物管理員證者，得依前項規定兼任同一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或購買者

之爆破專業人員。 
   爆破專業人員離職時，原遴用單位應將其所領爆破專業人員證送回中央主管機

關，辦理註銷遴用登記。 
第 八 條  爆破專業人員任職前應參加職前專業訓練，任職期間應參加在職訓練；其訓練課

目及時數，如附表二及附表三。 
   職前專業訓練應由遴用單位於爆破專業人員任職前辦理，訓練講師應由具有礦場

安全主管、工程主管、爆炸物管理員或礦場安全管理員二年以上實際經驗者擔任，或

請中央主管機關派員協助；遴用單位應於訓練結束後，將訓練資料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項在職訓練，每年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 
第 九 條  爆破專業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警告： 

一、 無故不參加中央主管機關辦理之在職訓練。 
二、 領取爆炸物之點交，未在火藥庫外之適當地點為之。 
三、 領用之賸餘爆炸物，未於領用後二十四小時內歸還火藥庫存放。 
四、 炸藥成品及火工製品，未分別裝於木製、紙製、塑膠製或其他不導電材料製

之專用堅固容器。 
五、 當日需用之爆炸物，未暫存放於工作場所之安全處或未指定專人看管。 
六、 爆炸物之裝填及引爆，未使用安全方法及器具為之。 
七、 爆炸物引爆前未作廣泛之警告及實施安全警戒。 
八、 每日工作完成後，未填寫爆炸物退料單或退料單未簽名。 
九、 未盡監督使用爆炸物之責。 
十、 其他違反爆炸物之使用相關事項。 

   前項警告處分，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重處以一次或二次。 
第 十 條  爆破專業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爆破專業人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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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年齡逾六十五歲。 
二、 具有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 
三、 非法取用爆炸物。 
四、 隱瞞事實，謊報爆炸物失竊。 
五、 怠忽職守致遺失、失竊爆炸物或發生災變。 
六、 擅自買賣、轉讓、出借、匿藏或廢棄爆炸物。 
七、 依前條受警告處分，二年內累計達六次以上。 

   前項第一款至第六款經廢止爆破專業人員證者，不得再申請爆破專業人員證；第

七款經廢止爆破專業人員證者，三年內不得再請領爆破專業人員證；依規定再請領爆

破專業人員證者，須再經訓練期滿成績及格，並依第六條規定辦理。 
第 十一 條  本條例施行前已擔任爆破專業人員者，應於本辦法施行日起三年內，依本辦法相

關規定補行參訓及申請證照之核發；屆期未辦理者，不得再擔任爆破專業人員。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